

法律服务收费合同

委托人              因                      事项，于      年   月   日起，委托受托人陕西政毅法律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 受托人决定接受委托。双方就委托事宜，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委托事项：代表委托人起草撰写各类法律文书；协助委托人出庭参加听证、诉讼，代为调查、代为承认，可代为签署有关文书，代为申请执行、司法确认，代为查档，代为仲裁申请，代为申请财产保全，代为变更诉请、上诉、申诉、抗诉、辩护等法律事务中的文书撰写全权代理事项。          

二、法律服务：受托人陕西政毅法律事务所法务人员，为委托人提供约定法律协助服务，委托人没有异议。

三、服务程序：
3.1   尽最大可能的收集固定各种证据材料；

3.2   撰写《仲裁申请书》；

3.3   协助委托人向劳动仲裁机构提交《仲裁申请书》及相关证据；

3.4   根据委托人意愿可先行接受调解，调解具体金额可再商议；
3.5   调解不成后可申请仲裁或者起诉等法律程序。
四、相关费用：
法律服务费：（参考《陕西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九条：基层法律服务收费可以采取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和计时收费等方式。）

按件计算（双方协商）：
其他费用：（参考《陕西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签约之日起，承办法务人员（法律工作者）在协助委托人提供服务过程中，所必须的费用如交通费、及异地办案的差旅费等由委托人全额负担。先由委托人先垫付一定费用，后按实际支出的发票结算。

在协助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代委托人支付的如诉讼费、仲裁费、鉴定费、公证费等法律明确由委托人支付的费用，不属于法律服务费，由委托人另行支付。（参照《陕西省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五、双方义务：
委托人不得隐瞒事实或者利用法务人员提供的服务从事不合法的活动，委托人对所提供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受托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提供法律服务，不得泄露委托人的个人秘密、商业秘密。

六、合同效力：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后生效。

七、合同文本：本合同一式二份，各方各执一份。

委托人：（签章）

受托人：（签章）

签订日期：


